
 
 
 
 
 
 
 
 
 
 
 
 
 
 
 
 
 
 
 
 
 
 
 
 
 
 
 
 
 
 
 
 
 
 
 
 
 
 
 
 
 
 
 
 
 
 
 
 
 
 

【明慧网】河北平山公安局国保大队（原政保股）恶警胡月涛，也是父母的女 

儿，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亲。但是，在中共的欺骗和利益诱惑下，在中共邪性的 

教唆下，她完全失去了女人天生的善良和母性。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时，嘴里脏 

话象连珠炮，折磨法轮功学员从不手软，连几岁的娃娃都迫害，真可谓心狠手辣。 

本文统计了平山县在明慧网曝光的 110 名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其中曾经遭受 

过胡月涛迫害的达 64 例，占 58.2﹪，迫害手段有：绑架、劫持、抄家、威胁、恐 

吓、骚扰、打骂、抢劫、敲诈、勒索、非法拘禁、酷刑折磨等等。在受害法轮功学 

员家中、在乡（镇）政府、派出所、洗脑班、公安局，处处留下了胡月涛的劣迹。 

一、绑架、劫持 
绑架、劫持是中共恶警迫害法轮功学员 常见的一

个手段，胡月涛等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均不出示任

何证件；在学员家中还象土匪一样翻箱倒柜，现场一片

狼藉。本文统计的 110 例案例中，遭受过胡月涛绑架劫

持的就有 33 例，占 30.0﹪。 

   ◎ 2000 年 2 月 18 日（正月十四）上午，封庆方，

胡月涛、肖随龙等 4 人闯入封建成家中，不出示任何证

件，将封建成、韩三梅夫妇绑架。 

   ◎ 2001 年 10 月的一天傍晚，恶警封庆方、胡月涛、

杜新中等三人，闯入刘素芹二姐家，把她绑架到公安局，

双手铐在床头上。晚上，让她坐在椅子上上，两手下抻

铐在椅子腿上，腰直不起来。一动不能动，胳膊、手肿

的厉害，铐齿都钻到肉里了。 

   ◎ 2002 年 1 月 5 日上午，恶警胡月涛，带领杜新忠

等四人到盖文林家，给盖文林戴上手铐绑架到公安局。

二、非法抄家、趁机洗劫 
胡月涛们对法轮功学员的抄家更是另有图谋的。所

抄走的钱财和物品全无清单，更没有被抄家法轮功学员

或家人的签字。这些钱财都进了恶警自己腰包。 

本文统计的 110 名被迫害案例，共涉及 91 个家庭。

多数都被抄家，而胡月涛参与的就有 19 个家庭，占 20.8

﹪。被抄物品有大法经书、法像、资料、钱、电脑、打

印机、复印机、自行车、手表、钢笔、录音机、磁带、

布料、小刀、家具、手机等。 

   ◎ 1999 年 10 月，高白旦夫妇二人正在地里干活儿，

平山县公安局恶警封庆芳、胡月涛伙同王坡乡政府焦建

中、和王坡派出所霍金晖、赵志江等十多人到高白旦家

入室抢劫。抢走了《转法轮》等大法经书和大法资料。

   ◎ 2000 年 2 月 18 日（正月十四）上午，封庆方，

胡月涛、肖随龙等 4 人闯入封建成家中，不出示任何证

件，翻箱倒柜，非法掠走录音机一台（价值 100 多元）。

   ◎ 2002 年 1 月 5 日，女恶警胡月涛，带领杜新忠等

四人到盖文林家，将《转法轮》等大法经书和资料洗劫

一空，并将盖文林儿子做太阳能用的布料一捆和一把小

刀也抢去。恶警肖随龙还对盖文林非法搜身，摸到盖文

林衣服口袋里装着 700 元钱，就顺手装入自己腰包内，

还无耻的说“我先给你保管着”，可至今也没有归还。

◎ 2007 年 8 月 30 日，封方庆、陈二军、胡月涛等

十来个人到闫美英家非法抄家，将电脑、录音机、书刊、

磁带等物品洗劫一空。 

◎ 2007 年 8 月 30 日上午，封方庆、陈二军（副局

长头衔）、肖随龙等十数人到李虹霞家里非法搜查，把

她的电脑、书刊等物品洗掠一空，而且没有任何手续、

收据。 

三、酷刑逼供 
法轮功是一个修炼的群体，面对掌控着全部国家机

器的中共，开足马力的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造谣、诬陷、

打压，法轮功只有凭自己的嘴和手向人们诉说着法轮功

的真相。而这说和写的内容完全在国家根本法律《宪法》

的范围之内。恶警们绑架法轮功学员之后，却利用各种

刑具折磨学员。 

   ◎ 在公安局三楼，胡月涛等对赵俊峰进行毒打逼供。

开始用拳脚，后用鞋底抽打头部、面部，再加上高压电

棒电击。几个人轮流打，打累了就强迫他长时间举手，

折磨两天两夜后，将赵俊峰投入看守所非法关押并劳教。

   ◎ 封庆芳和胡月涛等恶警 3 天 3 夜一直给刘英英戴

着背铐，她坐着几根铁管，不让睡觉，不让去厕所，一

瞌睡就打刘英英的头，折磨得刘英英双脚肿的穿不上鞋；

双手被手铐铐的象馒头。 

   ◎ 2002 年 1 月张桂联在家中被抄家、并绑架到公安

局，戴上手铐双手向后背铐在椅子上。张桂联绝食绝水

抗议，恶警封庆芳、胡月涛、封庆芳、肖随龙等对其用

尽了各种办法，三天三夜不让她睡觉，并投入看守所非

法关押。 

   ◎胡月涛、肖随龙等恶警把董俊婷双手背铐铐在椅子

上，站不能站，立又立不起来，铐了一上午，恶警们去

吃中午饭，又把她铐在床头上。下午，胡月涛说：你就

是不交代，不老实，今晚再来几个人，看看怎么折腾你。

连续近十天的铐刑、逼供，董俊婷的精神几近崩溃。去

厕所时想到了死，就在墙上撞头，直至昏死过去。胡月

涛在外边一等再等不见出来，进去一看，（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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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董俊婷已不省人事。胡月涛狼叫几声：

出人命了。来了一帮人，连拽带抬把她弄上车，送到了

平山法医医院抢救。 

   ◎ 在公安局，罗美婷被恶警胡月涛、肖随龙打的身

上青一片紫一块的不象个人样。即使这样恶警们还不罢

休，继续毒打，致罗美婷大小便失禁。毫无人性的恶警

们连衣服都不给她换，就把她投入了看守所。 

还有一次，罗美婷不配合恶人，拒写“保证书”。

封庆芳、胡月涛、肖随龙等对罗施暴，并谩骂、侮辱人

格。罗美婷说：“你们谁不是父母所生？谁没有兄弟姐

妹？”他们无言答对，却立即给罗美婷戴上手铐，吊了

起来，用皮带对她毒 

打长达半个小时，打 

得把裤子都脱落下来 

了。此时罗美婷也昏 

死过去了，恶徒们才 

把她放了下来。 

   ◎ 2002 年 1 月 7 

日上午，胡月涛等把 

盖文林从看守所提出来，戴上手铐，并用约 10 厘米宽

的黑松紧带勒住双眼，塞入车内，弄到公安局三楼 西

头的屋里，史习生（时任岗南派出所长，当时抽调到专

案组的）等用高压电棍电击，拳打脚踢。仇书国在他的

脸上猛打，刑讯逼供，逼问其资料来源，逼盖文林承认

县政府大楼的条幅是他挂的等。盖文林予以否认，恶警

们连续折磨了他五天四夜，双手被铐的象发面馒头。 

   ◎ 在车上，封建成给他们讲真相，恶人们非但不听，

胡月涛还打封建成的耳光，边打边骂，共打了他 20 多

个耳光，一直到胡月涛自己说手疼了才住手。 

四、抢钱 
恶警们没有人格、没有底线，眼里只有利益，把

非法搜身得来的钱物归为己有，见钱就抢，少则三五

元，多则几百元、上千元不等。如：迫害初期，法轮

功学员处于对政府的信任，纷纷去北京上访。但中共

根本不讲法律，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被北京的恶警绑架

到平山驻京办，再由公安局、派出所等恶警及各乡镇

不法分子们劫持回来塞入公安局。恶警们知道法轮功

学员出门在外，身上多少都有一点盘缠，因此他们首

先就是非法搜身，抢劫钱财。 

   ◎ 1999 年 7 月齐俊杰夫妇进京上访，被便衣警察

绑架，辗转劫持回县公安局。在公安局四楼会议室，满

满的都是法轮功学员。封庆芳、胡月涛、肖随龙等人耀

武扬威的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许多人的零用钱被“充

公”。齐俊杰的手表、钢笔也被没收。次日，在断食、

断水、高温的折磨中几乎人人被勒索二百元（当然没有

收据）后由家属接走。 

   ◎ 1999 年 12 月 30 日，赵秀花、田晨龙母子俩赴

京上访，在北京被恶警绑架。后被劫持回县公安局，封

庆芳、胡月涛将他们身上的 600 多元钱全部占为己有。

   ◎ 1999 年 12 月马素平到北京上访，被劫持至县公

安局。胡月涛、封庆芳把她身上所有的钱全部抢去。 

   ◎ 郜东东夫妇二人进京上访。被劫持回县公安局。胡

月涛、封庆芳抢走夫妇俩人身上的 200 多元钱，又勒索亲

属 300 元钱（无收据）才将俩人放回。 

   ◎ 1999 年 7 月 22 日，高花琴去北京上访。在北京被

警察劫持辗转到县公安局。胡月涛把她身上仅有的 200 元

抢去，非法拘留 5 天，又敲诈家人 200 元钱后才放回。 

   ◎ 罗美婷赴京上访，被封庆芳、胡月涛劫持回县公安

局，把她身上三百九十元钱抢去。 

   ◎ 2000 年正月王兰婷进京上访被绑架回县公安局。胡

月涛狠狠的打王兰婷几个耳光，抢走身上仅有的 55 元钱。

   ◎ 2001 年 7 月 16 日，刘素芹到北京上访，被北京恶

警绑架后被劫持回公安局，封庆方、胡月涛还把刘素芹身

上的 180 多元钱搜走归为己有。 

   ◎ 2002 年 2 月初 6 晚上，一伙恶警把刘英英绑架到公

安局。口袋里仅有的 7 元多钱也被胡月涛抢去。一年之后

刘英英被恶人举报，再次落入魔掌。被送到公安局，封庆

芳和胡月涛把刘英英口袋仅有的 30 多元钱也抢走了。 

五、恐吓 
   ◎ 7 月 19 日，封庆方、胡月涛等抄康金果家，抄走了

2 本大法书和经文。封庆方、胡月涛又到看守所非法审问

她：经文是哪来的？现在已经不让你老头儿上班了，你要

再不说，下一步就是不让你的孩子上学了。 

   ◎ 侠爱书被绑架到公安局，胡月涛说：识相点儿，白

天楼道里人多，不搭理你，晚上没人了，把眼一蒙，过来

几个年轻的再收拾你，打你一顿你也不知道是谁。 

   ◎ 封同书进京上访被劫持回公安局，在三楼的一个桌

子腿上铐了十几个小时后，封庆芳、胡月涛、肖随龙等七

八个恶警有的拿着电棍，有的拿着棒子。胡月涛阴阳怪气

的说：“同书，你看看今天这个阵式，你要是不老实交代，

今天得扒你几层皮。”将封同书强制跪在地上，一只胳膊

拧在背后，另一只胳膊从肩头拉过去上了背铐，拳、脚、

棍、棒齐下。 

六、对儿童的摧残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儿童享有四项基本权利

（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和三项基本原则

（十八岁原则；无歧视原则；儿童 大利益原则。）作为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缔约国的中国，中共当局不但没

有遵守和兑现它的承诺，反而毫不手软地迫害幼小的孩子

们，只因他们的父母或亲人是法轮功学员。在这里，中共

的《未成年保护法》更是一纸空文。胡月涛这帮“执法恶

警”可以肆意践踏法律的尊严。 

胡月涛也是一位孩子的母亲，但却看不出她有半点儿

母亲的味道，面对那些儿童，照常是一副毫无人性的恶魔

嘴脸。 

   ◎ 1999 年 12 月 30 日，赵秀花、田晨龙母子二人赴京

上访，被劫持回公安局，胡月涛用木棒狠狠的打田晨龙（当

时田晨龙还在上中学，仅 15 岁），直至把木棒打断。并

将母子二人投入看守所关押。 

   ◎ 2003 年 3 月 27 日晚，胡月涛、封庆芳、龙龙非法

闯入赵俊峰家中，几个人像恶狼一样一齐扑上，将赵俊峰

拉翻在地，双手反铐。吓坏了两个十来岁（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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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二版））的小孩，小孩撕 

心裂肺的哭喊，胡月涛冷若冰霜。 

   ◎ 封建成、韩三梅夫妇被关押 

在看守所，胡月涛威逼韩三梅交大 

法书，韩三梅不配合。胡月涛就还 

威胁、恐吓他们的孩子。胡月涛恶 

狠狠的对其 10 岁的女儿文巧说： 

“把你妈妈的大法书交出来，如果 

不交，就把你和你弟弟一起绑走”。吓得两个孩子（儿

子文豪仅 5 岁）抱着他们奶奶的腿大哭。 

   ◎ 2000 年 7 月 20 日，公安局封庆芳、胡月涛、肖

随龙和下槐镇政府和派出所共约二十人，气势汹汹的闯

入崔鸿志家喊道：“把他们全家人一块儿带走！”还叫

嚣：“上边叫我们杀人，我也敢杀，拆房子我也敢拆。”

随后，把崔鸿志、崔长江夫妇及两个孙子（大孙子五岁、

小孙子刚一周多）全部劫持到下槐派出所。 

七、惯用欺骗伎俩 
“欺骗”是人类深恶痛绝的，可那是中共惯用的伎

俩。胡月涛深得中共“骗”的要领，为了达到各种非法

目的，不惜采用各种欺骗的卑劣手段。 

   ◎ 2000 年秋天的一天，高白旦被传唤到政保股，封

庆芳就让他在已经写好的笔录上签字画押。上面写着：

上一次传唤未到。高白旦说：“这不对呀，你们只传唤

了我这一次，我这不来了吗？怎么还有上次呢？”面对

质问，胡月涛、封庆芳就说：“签字吧，这也就是个形

式，签上字就可以回去了。”高白旦在被蒙骗的情况下

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谁知这竟成了他们强抢高白旦五千

元钱的所谓证据。二零零一年所谓的“取保候审”期满

后，高白旦到县公安局向封庆芳要被勒索的五千元钱。

封庆芳竟说：因你在取保候审期传唤不到，此款已被没

收（证据就是签字画押的所谓笔录）。恶警竟用如此卑

鄙手段，把钱占为己有，这与抢劫有什么区别？ 

   ◎ 2002 年 4 月 23 日晚十点多，胡月涛、封庆芳等，

伙同下槐镇邪党书记赵振芳，带领杨习存等十几人，闯

入罗美婷家，连哄带骗的说：“把你接到镇上问几句话，

然后就把你送回来”。深山农妇不知是诡计，听信了他

们的谎言。结果关押在下槐镇政府两天后，投入看守所。

   ◎ 2009 年 3 月 25 日上午，封庆方、胡月涛等 4 人

窜到杨明瑞家。当时，家中无人，胡月涛一伙儿到城关

电管所找到杨明瑞女儿，利用威胁、恐吓、欺骗的手段

骗了她家门的钥匙，将其女儿使用的电脑、打印机劫走，

又去杨明瑞的房间把她的大法书、师父法像也洗劫一空。

八、敲诈勒索 
敲诈勒索是恶警们敛财的一个主要途径，公开的“官

话”是所谓的“罚款”，但罚款几乎都不给收据。 

有人曾经和平山公安局的一名警察说公安局罚款不

给收据。这位警察说：公安局从来就没有开收据的习惯。

一语道破了中共警察们的敛财之道。 

   ◎ 1999 年 12 月马素平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被绑

架劫持回公安局。封庆芳、胡月涛把她身上所有的钱全

部抢去，非法审、毒打。直打的她头昏脑胀眼冒金星，

并非法拘留一个月。 后向家人勒索二千元钱（没有任

何收据）后释放，完全是土匪绑票的行径。 

   ◎ 赵秀花和儿子田晨龙被非法关押了 20 多天，勒索

了 2000 多元钱（无收据）后才将他们放回。 

   ◎ 2001 年 7 月被非法关押 11 天，并向刘素芹家人

勒索 1000 元人民币。 

   ◎ 崔花明进京上访被劫持回公安局，恶警胡月涛吼

叫着在她脸上打耳光。并投入看守所非法关押，向家人

敲诈了四百多元钱（没有收据）才把她放回家。 

   ◎ 崔长江被非法关押六十天，又被敲诈勒索五千元。

   ◎ 2011 年 6 月 9 日上午，封庆芳、胡月涛把潘凤兰

劫持到石家庄劳教所，因其高血压、心脏病，劳教所拒

收。封庆芳、胡月涛只好将其拉回家。到了潘凤兰家门

口，封庆芳赖皮的说：“天气这么热，去给我们买两个

西瓜来”。无奈，潘凤兰家人去给他们买了两个大西瓜。

   ◎ 2011 年 9 月 13 日，封庆芳、胡月涛等又到高爱

云家进行骚扰，并对其丈夫说了一些恐吓的话，吓得高

爱云丈夫赶紧请他们在饭店吃喝一顿。 

   ◎ 2010 年 4 月 20 日上午，胡月涛等六人去张彩欣

家抄家，张彩欣为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上前阻拦胡月

涛抢劫，过程中胡月涛的上衣被扯坏。胡月涛不依不饶，

大耍淫威，非要张彩欣赔偿 2000 元。村干部把胡月涛请

到岗南镇饭店，还有岗南派出所、温塘派出所警察在场，

村干部求胡月涛宽容， 后在饭桌上胡月涛说“不得少

于 1000 元”。村干部当场向饭店老板借了 1000 元给了

胡月涛，事情才得于了结。 

九、罪责难逃 
    由于中共严密的信息封锁，其他法轮功学员遭受胡

月涛迫害情况未能披露，本文涉及的只是冰山一角。需

要说明的是，还有相当多的被迫害很严重的案例，如：

被非法判刑者赵建梅、张从岩、李炳刚等；被非法劳教

者米新琴、封四海、石亮明、曹明如、谷金联、魏风巧、

刘清芳、封宏明、崔金良等；以及众多在一九九九年—

—二零零一年去北京上访被绑架回县局、被各派出所抓

到县局非法关押的等，由于中共的封锁，查阅不到其被

绑架、抄家、酷刑、勒索、非法关押等迫害内容，因此，

不在本文之列。 

在这场对法轮功长达十五年的迫害运动中，胡月涛

的行为已经严重触犯刑律，对照现行法律，胡月涛犯有：

1、非法搜查公民住宅罪；2、入室抢劫罪；3、非法拘禁

罪；4、非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罪；5、陷害他人罪；6、

敲诈勒索罪；7、刑讯逼供罪；8、诈骗罪；9、绑架罪。

对照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如果以上这些

罪行并处的话，判无期徒刑都是轻的。胡月涛的违法犯

罪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追究。 

中共一贯卸磨杀驴。历来都是抛出替罪羊替他们的

犯罪行为抵罪的。文革结束后，就有八百名警察被送到

云南秘密枪决，当了替罪羊。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中央政法委出台的一个文件：《公检法对办案质量终身

负责》，其中提到“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对办案质

量终身负责。对于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隐匿伪造证据

等行为，要依法严肃查处。”中央“六一零”办公室主

任兼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被双规了！被公（下转第四版）



 
 
 
 
 
 
 
 
 
 
 
 
 
 
 
 
 
 
 
 
 
 
 
 

 
 
 
 
 
 
 
 
 
 
 
 
 
 
 
  
 
 
 
 
 
 
 
 
 
 

明慧网 www.minghui.org          平山特刊     第 4版       2014 年 3 月 14 日 

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001-702-248-0599 * 退党电邮：tuidang@epochtimes.com *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上接第三版）） 布的罪名并不是其它落马官员普通的

贪污腐败，而是是严重的违法违纪！二零一三年至今，

各级政法委官员被“双规”、逮捕人数多达四百五十三

人：其中公安三百九十二人，检察院十九人，法院二十

七人，司法系统五人，非公检法司系统十人，还有十二

名政法高官自杀。这是政法委向中共高层递交报告中的

统计数字。 

迫害法轮功，在国际上被定性为酷刑罪、群体灭绝

罪和反人类罪，和二战时纳粹战犯是同罪！惩治迫害善

良的序幕已拉开。正告胡月涛：悬崖勒马，立即停止迫

害法轮功；拿出实际行动将功补过，赔偿给法轮功学员

造成的一切损失；否则，难逃法律制裁，难逃天理惩罚。

胡月涛相关信息：（邮编 050400） 
胡月涛，女、1965 年生，祖籍河北完县。现住县供销社

家属院 3 号楼 2 单元 1 楼东门，手机：13931976389，宅

电 0311——82912890； 
丈夫：范军，1966 年生，平山镇北街村人，平山县检察

院工作，手机：13503110466 
公公：范学成，73 岁；婆婆：张书书，72 岁。现住平山

汽车站后边家属楼 东头独院。◇ 

   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滥施酷刑罪”“反人
类罪”“剥夺生存权利罪”和“剥夺良知及信仰自由”等
罪行在全球十七个国家和地区起诉江泽民。还有罗干、曾
庆红、李岚清、赵志飞、刘淇、丁关根、夏德仁、周永康、
吴官正、孙家正、闻世震、薄熙来、等四十多个迫害法轮
功的中共高官也在全球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告上法庭。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 1992 年 5 月从中国传出

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

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 

◎ 教人向善  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

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水平。修炼法轮功

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

◎ 使人健康  1998 年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武汉、大连

及广东作了 5 次医学调查，调查人数近 3 万 5 千人。结果

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 98% 。 

◎ 福益社会  1998 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

法轮功进行了数月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

无一害”的结论，年底向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 弘传世界  法轮功已弘传世界 100 多个国家，受到世

界人民的喜爱和尊敬，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

献，法轮大法获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支持信函 3000

多项。 

◎ 如何入门  静下心来通读一遍《转法轮》，或静心观

看一遍法轮功创始人的讲法录像（听讲法录音也可以）。

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 

中国并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学炼法轮功及宣传法

轮功违法，也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认定法轮功是“×教”。

“×教”之说来自江泽民和党媒《人民日报》，当然不

能代表法律。 

自 1999 年至今，被公检法作为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行

为定性、定罪、量刑的借口有：《公安部通告》、《民

政部通告》、《司法解释》及《司法解释》（二）。而

这两个《通告》和两个《司法解释》均没有通过人大立

法机构确定，都是行政文件，依据这种行政文件再赋予

法律权力，这本身就是违法。 

1999 年 10 月 30 日，全国人大为了迎合当时的政治

形势，匆忙补充了这一决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

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此《决定》与中国宪法第 36

条相违背而无效，不能适用。此外，该《决定》从头到

尾都没有出现过“法轮功”三个字，“法无明文不为罪”

是基本的法制原则。 

2000 年 4 月 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公安部联合发

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通知）》公通字（2000）

39 号文件中指出：到目前为止，共认定和明确的邪教组

织有 14 种，其中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

确的有 7 种，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有 7 种，这 14 种“邪

教”名单中没有法轮功（在谷歌等搜索网站中输入“公

安部认定的邪教组织”搜索，就可查到这个名单）。 

公安部在认定邪教组织时，已经是 2000 年，明确阐

明是根据《刑法》和一系列处理邪教组织的文件精神，

参考了两高司法解释的定义，然后下发了这个通知，但

却没有把法轮功作为邪教组织认定在其中。也就是说法

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 

   二零零二年六月，在贵州平塘掌布乡发现了 2.7 亿岁
的“藏字石”，五百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内惊现六个排
列整齐的大字“中国共产党亡”。中国各路地质专家实
地考察后一致认定是天然形成。“天然”就是科学解释不
了。只有用“天意”方能说清。 
   同胞们，顺天意，快“三退”，选择未来！时间不等
人啊！


